     高雄市中山國中教師申請學生公假申請單 （範例）學務處幹事登記日期：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請申請學生公假及停餐之教師完成導師簽名送承辦處室組長、主任核章後送學務處幹事登記，登記完後將此申請單送還申請教師留存
三天內公假由學務處核准，需申請營養午餐停餐者務必於停餐三日前完成核章後送學務處登記
	班級
	座號
	姓名
	公假事由
	公假時間
	營養午餐停餐日期
	導師簽名

	xxx
	xx
	○○○
	[bookmark: _GoBack]參加xx活動
	年 月 日第x節至
年 月 日第x節
（如為不連續之日期，請分日登打並詳列節次）欄位格數及頁數請申請教師自行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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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教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處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生教組：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
